
粤财建〔2021〕66 号

有关地级以上市财政局，有关财政省直管县（市）财政局：

为均衡预算执行进度，提高预算编制的完整性，按照预算管

理有关规定，根据《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部分中央财政

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21〕47 号），

经商省住房城乡建设厅，现提前下达 2022 年部分中央财政城镇

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（具体额度详见附件 1），并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地财政部门应将上级财政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预计数

全额编入本级预算，做好 2022 年预计数分解下达相关工作。此

项资金待 2022 年预算年度开始后，按程序拨付使用。此项资金

实际使用时，按用途分别填列2022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2210103

“棚户区改造”、2210107 “保障性住房租金补贴”，2210108“城

镇老旧小区改造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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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请各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好中央资金，主要用

于住房租赁补贴、棚户区改造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方面。严格

按照《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〈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

安居工程专项资金〉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9〕31 号）的

要求，科学管理和使用资金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防止

出现挤占、挪用、虚列、套取补助资金等行为。

三、请各地严格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，在预算

执行过程中，对照本次下达的绩效目标（附件 2）做好绩效运行

监控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，财政资金发挥预期效益。

四、此次下达资金为直达资金，资金标识为“01 中央直达

资金”，贯穿资金分配、拨付、使用等整个环节，且保持不变。

向下级下达该项转移支付时，应单独下发预算指标文件，并保持

中央资金标识不变。同时，在指标管理系统中及时登录有关指标

和直达资金标识，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，确保数据真实、账目

清晰、流向明确、资金直达基层。

附件：1.2022 年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

金预算提前下达表

2.2022 年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

金绩效目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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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单位：元

地区 地区编码 二级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

合计 732,940,000.00

一、各市合计 602,663,400.00

    广州市小计 601  95,240,300.00

        广州市本级 601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棚户区改造-广州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6,470,000.00

        广州市本级 601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广州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5,299,700.00

        广州市本级 601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广州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3,470,600.00

    珠海市小计 603  34,120,800.00

        珠海市本级 603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珠海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6,108,700.00

        珠海市本级 603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珠海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,012,100.00

    汕头市（不含省直管县）小计 604  82,816,300.00

        汕头市本级 604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汕头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61,173,600.00

        汕头市本级 604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汕头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1,642,700.00

    佛山市（不含省直管县）小计 605  81,022,000.00

        佛山市本级 605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佛山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8,763,800.00

        佛山市本级 605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佛山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2,258,200.00

    韶关市（不含省直管县）小计 606  14,816,100.00

        韶关市本级 606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韶关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4,551,300.00

        韶关市本级 606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韶关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64,800.00

    河源市（不含省直管县）小计 607  10,628,100.00

        河源市本级 607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河源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0,336,200.00

        河源市本级 607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河源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91,90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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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区 地区编码 二级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

    梅州市（不含省直管县）小计 608  32,987,900.00

        梅州市本级 608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梅州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2,787,800.00

        梅州市本级 608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梅州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00,100.00

    惠州市（不含省直管县）小计 609  67,030,800.00

        惠州市本级 609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惠州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66,342,800.00

        惠州市本级 609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惠州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688,000.00

    汕尾市（不含省直管县）小计 610  4,254,800.00

        汕尾市本级 610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汕尾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,714,800.00

        汕尾市本级 610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汕尾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40,000.00

    东莞市小计 611  9,185,400.00

        东莞市本级 611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东莞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,177,300.00

        东莞市本级 611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东莞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,008,100.00

    中山市小计 612  12,485,400.00

        中山市本级 612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中山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1,483,100.00

        中山市本级 612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中山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,002,300.00

    江门市小计 613  58,798,900.00

        江门市本级 613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江门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8,584,100.00

        江门市本级 613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江门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14,800.00

    阳江市（不含省直管县）小计 614  4,580,400.00

        阳江市本级 614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阳江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,575,600.00

        阳江市本级 614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阳江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,004,800.00

    湛江市（不含省直管县）小计 615  32,282,100.00

        湛江市本级 615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湛江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0,876,300.00

        湛江市本级 615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湛江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,405,80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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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区 地区编码 二级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

    茂名市（不含省直管县）小计 616  31,973,000.00

        茂名市本级 616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茂名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7,321,900.00

        茂名市本级 616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茂名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,651,100.00

    肇庆市（不含省直管县）小计 617  6,702,100.00

        肇庆市本级 617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肇庆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6,671,400.00

        肇庆市本级 617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肇庆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0,700.00

    清远市（不含省直管县）小计 618  11,070,100.00

        清远市本级 618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清远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7,243,300.00

        清远市本级 618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清远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,826,800.00

    潮州市（不含省直管县）小计 619  3,810,400.00

        潮州市本级 619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潮州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,715,300.00

        潮州市本级 619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潮州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95,100.00

    揭阳市（不含省直管县）小计 620  377,300.00

        揭阳市本级 620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揭阳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77,300.00

    云浮市（不含省直管县）小计 621  8,481,200.00

        云浮市本级 621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云浮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,081,700.00

        云浮市本级 62100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云浮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99,500.00

二、省直管县合计 130,276,600.00

        南澳县 604008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南澳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84,100.00

        南澳县 604008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南澳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60,100.00

        顺德区 605004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顺德区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1,327,500.00

        顺德区 605004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顺德区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4,225,200.00

        南雄市 606006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南雄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6,146,200.00

        南雄市 606006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南雄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51,00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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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区 地区编码 二级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

        仁化县 606007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仁化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,246,300.00

        仁化县 606007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仁化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9,900.00

        翁源县 606009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翁源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984,600.00

        乳源瑶族自治县 60601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乳源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669,100.00

        龙川县 607005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龙川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,170,200.00

        龙川县 607005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龙川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00,100.00

        紫金县 607006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紫金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22,300.00

        紫金县 607006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紫金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2,500.00

        连平县 607007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连平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,531,200.00

        连平县 607007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连平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0,100.00

        兴宁市 608003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兴宁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9,100.00

        大埔县 608007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大埔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,488,600.00

        大埔县 608007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大埔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41,100.00

        丰顺县 608008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丰顺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,945,400.00

        丰顺县 608008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丰顺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00,100.00

        五华县 608009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五华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7,505,800.00

        五华县 608009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五华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2,000.00

        博罗县 609005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博罗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,277,800.00

        博罗县 609005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博罗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01,600.00

        陆丰市 610003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陆丰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19,500.00

        陆丰市 610003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陆丰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0,828,400.00

        海丰县 610004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海丰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00,700.00

        陆河县 610005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陆河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34,20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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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区 地区编码 二级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

        陆河县 610005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陆河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20,800.00

        雷州市 615006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雷州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,405,300.00

        雷州市 615006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雷州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52,300.00

        廉江市 615007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廉江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630,400.00

        徐闻县 615010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徐闻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50,800.00

        高州市 616005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高州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,133,300.00

        高州市 616005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高州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62,600.00

        化州市 616006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化州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66,700.00

        化州市 616006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化州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72,500.00

        广宁县 617006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广宁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09,100.00

        德庆县 617007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德庆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,496,500.00

        德庆县 617007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德庆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50,600.00

        封开县 617008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封开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04,100.00

        怀集县 617009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怀集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698,500.00

        英德市 618004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英德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,963,800.00

        英德市 618004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英德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692,800.00

       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618007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连山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750,200.00

        连南瑶族自治县 618008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连南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934,000.00

        连南瑶族自治县 618008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连南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02,100.00

        饶平县 619003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饶平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48,900.00

        饶平县 619003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饶平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0,300.00

        普宁市 620004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普宁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,006,300.00

        揭西县 620005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揭西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,282,70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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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区 地区编码 二级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

        惠来县 620006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惠来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20,000.00

        罗定市 621003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罗定市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90,100.00

        新兴县 621004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老旧小区改造-新兴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51,900.00

        新兴县 621004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-租赁补贴-新兴县 230025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5,30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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